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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貳、修正法規說明 
參、結語 

簡 報 大 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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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法(下稱本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條文，於
108年5月22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800049691號令修正公
布，並於108年5月24日生效。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 陸續於各區
域辦理「政府採購法部分條文修正說明會」(108.5.31北
區-工程會企劃處羅副處長主講)，詳細簡報資料可於工
程會網頁下載(資料來源:工程會首頁>服務園地>便民服
務專區>下載專區>一般檔案下載>政府採購法修正說明
V3.pdf)，以下就部分內容宣導、說明及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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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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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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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政府採購法部分條文修正案總說明 

一 增訂法人或團體接受機關補助辦理藝文採購排除本法之適用。(修正條文第四條) 

二 增訂「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運作機制，使採購作業程序更為周延。(修正條文第十一條之一) 

三 修正利益迴避規定之適用對象及適用範圍。(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四 涉及國家安全採購，授權訂定對我國或外國廠商資格之限制條件及審查辦法，以確保國家安全。(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五 定明社會福利服務得採公開評選之限制性招標，並授權訂定社會福利服務之評選及計費辦法。(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六 增訂技術規格之訂定得以促進自然資源保育與環境保護為目的。(修正條文第二十六條之一) 

七 
修正押標金及保證金之繳納方式、押標金不予發還之適用情形；增訂押標金未依規定繳納之追繳額度、追繳時效及起算時點；
增訂不予發還或追繳押標金之申訴不受公告金額以上之限制。(修正條文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及第七十六條) 

八 
簡化最有利標之適用條件，以利機關靈活運用採購策略；增訂社會福利服務及文化創意服務以採不訂底價最有利標為原則。
(修正條文第五十二條) 

九 修正禁止支付不正利益促成採購契約成立之適用範圍及違反時之處置，以維護政府採購公平秩序。(修正條文第五十九條) 

十 增訂強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機制，避免勞工發生職業災害。(修正條文第七十條之一) 

十一 增訂申訴審議判斷指明機關違反法令，機關應另為適法處置之期限。(修正條文第八十五條) 

十二 增訂共同供應契約相關事項另定辦法之授權依據。(修正條文第九十三條)  

十三 
 刪除採購評選委員會人數上限；增訂採購評選委員會「專家學者」遴聘範圍之限制，以發揮獨立公正評選功能。(修正條文
第九十四條) 

十四 增訂一定金額之採購，應由採購專業人員為之，以落實專業專責之採購人員制度。(修正條文第九十五條)  

十五 

修正不良廠商停權制度，使更符合比例原則，包括部分違約行為之停權事由，增訂「情節重大」要件；增訂「情節重大」之
考量因素，俾供機關審酌之依循；增訂行賄行為停權事由，適用停權三年之規定；增訂機關通知廠商停權前，應讓廠商有陳
述意見之機會，機關並應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認定廠商是否構成停權要件；增訂「重大違約」情形之停權期間，採
累計加重停權期間之處罰方式，以更符合比例原則。（修正條文第一百零一條及第一百零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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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備註】政府採購法修訂草案 
網頁連結:工程會首頁>政府採購>政府採購法規>修訂草案>政府採
購法修訂草案 

 

 

 

內容 發文時間 

1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一條、第九條、第十四條修正草案 108年6月11日 

2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一條、第四條、第七條修正草案 108年6月11日 

3 「工程採購契約範本」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108年6月18日 

4 「採購申訴審議規則」第二條、第十一條修正草案 108年6月10日 

5 「依政府採購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第七款認定屬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行為」修正草案 108年6月6日 

6 「機關辦理涉及國家安全採購之廠商資格限制條件及審查作業辦法」修正草案 108年6月3日 

7 「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修正草案 108年5月27日 

8 「機關委託社會福利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 108年5月28日 

9 「政府採購法施行細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108年5月29日 

10 機關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設置及作業辦法草案修正草案 108年5月28日 

11 「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第2條及第12條修正草案 108年5月27日 

12 「政府採購法第九十五條所定一定金額」修正草案 108年5月22日 

13 「採購專業人員資格考試訓練發證及管理辦法」第2條、第2條之1修正草案 108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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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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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備註】相關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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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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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備註】現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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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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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備註】草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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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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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A15 



16 

貳、修正法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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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A17 



18 

貳、修正法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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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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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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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備註】相關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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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A22 



23 

貳、修正法規說明 

【備註】相關規定及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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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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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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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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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備註】相關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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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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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備註】 
除依政府採購法
第二十六條執行注
意事項第3點「機
關所擬定、採用或
適用之技術規格，
其在目的或效果上
有無限制競爭，應
以有無逾機關所必
須者認定之，而不
以符合該規格之廠
商家數多寡作為判
斷依據。……」辦
理外，第26條之1
增加需求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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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備註】 

所述「原則」，
具拘束力，不依
據辦理，應有合
理說明(簽辦文
件應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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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備註】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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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備註】草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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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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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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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備註】修正說明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修正第二項序文，為避免誤認追繳押標金屬契約約定之處罰（契約罰），與最高行政法院一百零
二年十一月份第一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機關得以單方之行政行為追繳已發還之押標金，乃屬機
關對於投標廠商行使公法上請求權之意旨有違，爰刪除「機關得於招標文件中規定」之文字。另為避
免因廠商未依規定繳納押標金，發生無法追繳之不公平情形，爰增列廠商未依招標文件規定繳納之情
形亦予追繳，並酌作標點符號修正。 

三、第二項各款修正如下： 

(一)現行條文第一款「偽造、變造」之意涵，基於維持政府採購秩序之目的，並確保採購品質，應依
本法之立法意旨認定，與刑法對「偽造、變造」之理解有間，並不限於無製作權人所製作之內容不實
文書始屬之，為期明確，爰修正為「虛偽不實」，凡廠商所出具之文件，其內容為虛偽不實，不論為
何人製作或有無權限製作，均屬之。另基於本款規範之目的性及合理性，廠商仍應有可歸責性，方有
本款之適用。 

(二)現行條文第二款刪除「投標廠商另行」之文字，廠商借牌投標，無論廠商是否以自己名義投標，
均屬影響採購公正之行為，爰均納入本款適用對象，以落實維持投標秩序之目的。另考量第八十七條
第五項及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之情形，為形式
上投標者，亦屬影響採購公正之行為，爰均納入本款適用對象，以落實維持投標秩序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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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三)現行條文第四款刪除，按民法第九十五條第一項規定：「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
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但撤回之通知，同時或先時到達者，不在此限。」除有上開但書規
定之情形，廠商無撤回投標文件之權，爰予刪除。 

(四)現行條文第五款修正移列為第四款，審酌法院實務見解認，廠商之投標為要約，而機關之決標為
承諾，無需廠商再為同意或接受之表示，故無廠商不接受決標之情形，爰刪除「開標後應得標者不接
受決標」之文字，並酌作文字修正。又於拒不簽約但又已繳交履約保證金之情形，考量押標金之性質
，係擔保廠商自投標後至得標、簽約並繳足保證金為止之行為，避免有違法投標或得標後不訂約等行
為，以擔保機關順利辦理採購，並有確保投標公正之目的；至於繳足履約保證金後廠商之違約行為，
即屬履約保證金之擔保範圍，併予補充。 

(五)現行條文第六款移列為第五款，內容未修正。 

(六)增訂第六款，對採購有關人員行求、期約或交付不正利益之行為，原屬現行條文第八款之適用情
形，於本款增訂為不發還或追繳押標金之事由，更臻明確。 

(七)現行條文第七款與避免投標廠商之違法或違約行為無涉，爰予刪除。 

(八)現行條文第八款移列為第七款，並刪除「者」字，以符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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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四、增訂第三項，配合第二項序文增列廠商未依招標文件規定繳納亦予追繳之規定，定明應追繳之金
額。 

五、增訂第四項，為免追繳廠商押標金之法律關係長期處於不確定之狀態，定明追繳押標金之請求權
時效為五年。 

六、增訂第五項，依最高行政法院一百零二年十一月份第一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略以，現行條文
第三十一條第二項各款規定機關得向廠商追繳押標金之情形，其構成要件事實既多緣於廠商一方，且
未經顯現，猶在廠商隱護中，難期機關可行使追繳權，如均自發還押標金時起算消滅時效期間，顯非
衡平，亦與消滅時效制度之立意未盡相符；故上述公法上請求權應自可合理期待機關得為追繳時起算
其消滅時效期間。參考上開決議意旨及行政訴訟法第二百七十六條第二項之規定，定明前述請求權時
效之起算時點。另得追繳之原因發生或可得知悉在後者，二者時間有不同時，以時間在後者起算。 

七、增訂第六項，為避免追繳押標金之法律關係懸而未決持續過久，爰規定自不予開標、不予決標、
廢標或決標日起逾十五年者，不得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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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備註】草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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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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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備註】修正說明 
一、修正第一項如下： 

(一)為維持政府採購秩序及正確性之目的，並利審標作業之執行，現行條文第三款後段所定「以偽造
、變造之文件投標」，依立法原意及目的，凡廠商出具之文件，其內容與真實不符，不論為何人製作
或有無權限製作，均屬之；復依本條立法目的，本款不論廠商有無故意或過失均屬之，爰修正為「以
不實之文件投標」，並移列為第四款。 

(二)考量現行條文第四款所定偽造、變造投標文件，若廠商未持以參與投標，並不影響採購公正性，
爰予刪除。 

(三)現行條文第五款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二項酌作文字修正。 

三、第三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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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備註】 
第2項所指為「適用」
最有利標(需報經上
級機關同意，且無
議價程序)，本項雖
訂為「原則」，惟
探究立法原意係考
量「不宜以價格高
低作為決定得標廠
商之唯一指標」，
經工程會說明，如
符合立法原意之方
式亦可(例如:採22-
1-9方式辦理，而不
過度減價或採固定
金額給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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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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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備註】相關法規 
工程會於106年8月28日以工程企字第10600265830號令修正發布
「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9條，重點為「機關
招標文件未訂明固定服務費用或費率者，得依議價廠商合理之報
價訂定底價並照價決標」，請各單位參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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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備註】相關草案 

 

 

 

A44 



45 

貳、修正法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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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備註】相關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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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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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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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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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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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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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備註】 

評選委員之身份
條件，工程會系
統無法判定，於
徵詢委員意願時
須與委員再次確
認，並依實際身
份條件認定(含
可能變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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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備註】 

非屬「招標機關」
之人員，則可依
規定支領相關費
用(如出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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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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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備註】相關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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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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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備註】 
修法說明如下: 

1.修正第一項，增列
一定金額之採購，應
由受過採購專業人員
訓練之採購專業人員
為之，以保障採購之
效率、品質及功能，
避免採購缺失之發生
。 

2.修正第二項，授權
訂定一定金額，並酌
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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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備註】相關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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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備註】相關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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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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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備註】 

機關如未依規定
程序辦理，可能
造成被撤銷停權
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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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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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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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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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備註】相關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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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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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備註】 

已通知者，不需
再依修法後程序
重新辦理。另所
述「處分尚未確
定者」，即「不
能再救濟時」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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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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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法規說明 

【備註】相關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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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語 

後續請注意修正草案通過時間及相關內容 
內容 發文時間 

1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一條、第九條、第十四條修正草案 108年6月11日 

2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一條、第四條、第七條修正草案 108年6月11日 

3 「工程採購契約範本」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108年6月18日 

4 「採購申訴審議規則」第二條、第十一條修正草案 108年6月10日 

5 「依政府採購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第七款認定屬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行為」修正草案 108年6月6日 

6 「機關辦理涉及國家安全採購之廠商資格限制條件及審查作業辦法」修正草案 108年6月3日 

7 「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修正草案 108年5月27日 

8 「機關委託社會福利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 108年5月28日 

9 「政府採購法施行細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108年5月29日 

10 機關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設置及作業辦法草案修正草案 108年5月28日 

11 「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第2條及第12條修正草案 108年5月27日 

12 「政府採購法第九十五條所定一定金額」修正草案 108年5月22日 

13 「採購專業人員資格考試訓練發證及管理辦法」第2條、第2條之1修正草案 108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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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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